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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深入人心的规则意识
飞机上，有乘客把脚放在小桌板上，被乘

务员劝阻后却指责机舱管理不够人性化；女
子骑电动车闯红灯与正常行驶的出租车发生

剐蹭，未受伤的情况下竟索要高额赔偿；小区
门口，未拴牵引绳的宠物狗吓到孩子，妈妈赶
狗保护孩子， 反遭狗主人拳打脚踢……生活
中的一些场景引人深思： 为什么规则会被无
视？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法治建设逐渐完
善、规则体系日趋成熟，如何培养出与之相匹
配的规则意识、精神文明，成为摆在我们面前
的重要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注重培育
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
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社会责任、 家庭责
任， 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 守法治的文化环
境”。 可以说，捍卫以法律和公序良俗为基础
的规则文明， 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道必答
题。

有时候，矛盾、误会乃至风险，常源于对
规则的漠视。 有的人在公共场所高声喧哗，是
没意识到“自己声音大会影响他人”，稍加提
醒还能改正；但也有人属于“明知故犯”，规则
于自己有利就遵守，规则妨碍了自己就破坏；
更有甚者，认为守规则是笨拙、迂腐、怯懦，绕
过规则得了便宜，才显得聪明、灵活、有本事。
凡此种种，不仅容易引发矛盾、扰乱秩序，还
会“摊薄”社会信任，带偏社会风气。 无规矩不
成方圆，这句尽人皆知的俗语，今天依然发人
深省。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肌体中， 规则就是筋
和骨。 有了明确的规则，才能框定人们的行动
边界。 在传统熟人社会，人的流动性不强，熟
人之间的评价，构成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
么”的标准。 在现代社会，人的流动性强，“住
了 3 年没跟邻居说过一句话”也不鲜见。 这样
的“陌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需要明确的
规则来协调彼此关系，定义“该做什么，不该
做什么”。 从楼道里“不准倒垃圾”的告示，到
国家的成文法律， 只有规则才能成为现代社
会正常运转的“润滑剂”。 也只有通过培育人
们的规则意识和守则能力， 才能推动我们的
社会向着有序、文明的方向挺进。

不遵守规则就要付出“代价”，是督促人
们遵守规则的重要动力。 绝大多数人对法律
令行禁止，是因为知道违反法律的严重后果。

但法律只是规则的一种。 为什么有行人看到
红灯亮起，仍不假思索地闯过去？ 为什么有人
无视禁止吸烟的标识，转过头去就点上一支？
为什么有人敢于 “碰瓷 ”，信奉 “越胡闹越有
利”的歪理？ 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违反规则
的“代价”不高，有时候还能占“便宜”。 这样的
苗头不刹住，也会影响全社会对规则的敬畏。
对整个社会来说， 无论是道德规范、 行业规
则，还是公司章程、校规校纪，恰恰是那些“软
规则”的落实情况，展现着文明的水准与素质
的高低。

前些天， 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牵动
人心。 这场悲剧以血的代价警示人们，很多时
候规则是生命的“安全带”。 “一个不守规则的
乘客，一位处置不当的司机，让 15 条生命瞬
间逝去。 ”人们在愤懑、感慨、悲叹的同时也在
反思， 假如车厢里有人警示抢夺方向盘的法
律后果，有人上前进行有效制止，也许悲剧就
不会发生。 确实，当我们的社会氛围，能对不
守规则的行为尽快给出否定评价和制止行

动，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行为就能大大减少。 在
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时代，不守规则的“代价”
被显著提高了。 无论是高铁上霸座，还是景区
里破坏公物，只要被晒上网，就不得不承受来
自舆论的谴责和压力。 在不文明行为可能被
随时随地“现场直播”的今天，每个人都需要
培养一点尊重规则、敬畏规则的“镜头感”。

不守规则的代价需要提高， 守规则的意
识则需要深入人心。 不久前，一位警察在给违
规车辆开罚单时， 发现 6 岁的孩子正在 “教
育”违规的父亲：“我爸该罚，喊他停在停车库
他不听，到处乱停车，就要处罚他。 ”幼小的孩
子不一定懂得违规的“代价”，但却从心底里
认同“守规则才是对的”。 为刚性的规则体系
构建成风化雨的文化环境， 通过教育的方式
在每个人心中播下规则的种子， 才能让自觉
遵守规则融入血液， 凝聚起全社会的文明共
识。

不久前， 有地方的教育部门对社交网络
中的家校群“约法三章”，制定出提升网络平
台交流效率的新规则。 网友感慨，无论技术怎
样进步、 社会如何发展， 规则都是 “基础设
施”。 用实际行动捍卫我们的规则文明，就是
在点亮你我生活、创造美好未来。

（摘自《人民日报》）

风清气正容不得诬告陷害

■新华社记者 管建涛

日前黑龙江省多地发布通报， 为遭受不
实举报的党员干部澄清正名。 类似做法全国
多地也在实施， 传递出为担当有为者撑腰鼓
劲、让诬告陷害者付出代价的强烈信号。

打个匿名举报电话 “告黑状 ”，干部任用
程序就可能暂停，上网发个不实信息，就可能
谣言满天飞。 诬告陷害不仅抹黑一个干部的
清白，影响一个干部的政治前途，干扰组织人
事工作，更会破坏一个地区、行业、领域良好
的政治生态。

个别地区、 部门在处理干部举报问题时
坚持原则不够、担当作为不足，凡是举报线索
不清的干部一律“放下来”，凡是问题一时查
不清楚的干部一律“搁起来”……这些做法容
易助长诬告陷害者的嚣张气焰， 让那些作风
正派、敢于担当的干部寒心、泄气，久而久之
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 对受
到不实举报影响的干部，一旦查清，可采取适
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为他们澄清正名、 打气
鼓劲，帮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扶正必须祛邪，激浊方能扬清。 必须勇于
向心怀叵测的诬告陷害亮剑，不仅为受诬陷者
澄清问题，更要让诬告者付出代价，有力惩治
和震慑这些良好政治生态的破坏者，形成激励
干部担当作为的正向氛围。 不久前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五十二条明确规
定，“政治品行恶劣，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
制造其他谣言，造成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要
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从警告直至开除党籍

相应纪律处分。对涉嫌诬告陷害意在使他人受
到纪律追究的，一经查实，必须坚决依纪依法
严肃处理，真正让流汗者不流泪，辛苦者不辛
酸。

群众举报是干部监督的重要手段，是纪检
监察机关获取证据线索的重要渠道。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需要保障干部群众合法检举
权利，引导广大党员、群众自觉抵制不良风气，
通过正常渠道据实反映问题。 同时，还要关心
爱护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干部，为实干者
担当、负责、撑腰、鼓劲，才能打造忠诚干净担
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筑牢执政基础。

改革“春风”
时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记者日前来到四川普什宁江机床

有限公司，重温国有企业早期生产资料广告产生的历史瞬间，探
寻揭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篇章的历史脉搏。

1979 年 6 月 25 日， 人民日报第四版左下方刊登了一条 “别
样”广告———“本厂各种精密、高效单轴自动车床专供钟表、仪器
仪表、无线电原件、照相机、打火机、玩具等各种行业加工轴类零
件时使用……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 ”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